关于组织参加第二届安徽省百所高校百万
大学生科普创意创新大赛的通知

根据皖科普大赛组委会[2010]06号文件，由省科协、省教育厅、团省委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安徽省百所高校百万大学生科普创意创新大赛”（以下简称“大赛”）将于今年9-11月举办。为了普及科技知识，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营造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学校决定，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学生参加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科学技术普及与社会责任
二、参赛对象
全日制在校大学生
三、参赛方式

以个人或团队形式报名参赛均可，可以独立完成，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四、参赛内容
凡能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提倡科学方法的创意、产品、作品等均可参加。（具体要求见附件）
五、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大赛组织参与工作的领导，学校成立由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担任主任，学生处、团委、教务处、科研处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大赛组委会，具体负责大赛的相关事宜。
希望同学们积极踊跃地参加此次大赛！
滁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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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届安徽省百所高校百万大学生科普创意创新大赛参赛指南


一、参赛对象

全省各高校、科研院所在读全日制大学生、研究生。
二、参赛方式
1．个人：无指导教师；
2．个人：有指导教师；
3．团队：无指导教师；
4．团队：有指导教师。
三、参赛作品类型
1．科普展教品（实物或设计方案）
①科普展品；
②科普工艺品（含雕塑）；
③科普玩具；
④科普教具；
⑤科普模型（航天、航空、航海以及现代设施等模型）；
⑥其他符合科普理念的展教品。
2．科普文艺作品
①文字类（小说、诗歌、散文、剧本）；
②美术类（图画和摄影）；
③视听类（影视剧、表演剧、歌曲、MTV）；
④其他类（PPT、电子书、博客等）。
3．科普动漫作品
4．科普网站及软件
①科普网站；
②科普软件（含游戏）。
5．科普报告（含科技传播论文等）
申报作品时必须正确填写作品分类，分类填写错误将不能通过学校形式审查。
四、参赛作品的要求和说明
1．参赛作品应具备一定的科学性、普及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参赛作品的创作要以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为目标，紧紧围绕当前社会热点和科普工作的实际开展，着力突出作品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方面的创新。
    2．参赛作品应是原创设计，无知识产权争议。
    3．同等条件下，大赛组委会对参赛作品的知识产权享有优先使用权。
    4．参赛作品的申报材料一律不予退还（实物除外），参赛者请自行备份。
    五、大赛程序
    1．网上注册（即日起至2011年9月30日）
    本次大赛参赛者需登录 “中国科普产业网”www.kpcy.cn，进行网上注册，记住个人用户名与密码。
    2.参赛选手培训（即日起至2011年9月30日）
    大赛主办方将联系各高校，为参赛选手提供辅导和培训。
    3．提交作品信息（即日起至2011年9月30日）
    参赛者在线填写作品申报书，上传作品图片、实物或模型照片、音视频文件等相关附件，最后进行确认提交与打印。提交后系统将自动为作品分配编号。
    4．学校形式审查（即日起至2011年10月25日）
    各校使用组委会提供的用户ID和密码登录大赛网站对本校学生申报材料进行在线审查，并提交审查意见。同时收集本校通过形式审查的实物与模型。
    5．上交作品实物（2011年10月25日至10月31日）
    各高校将本校通过形式审查的作品实物统一上交大赛组委会。
    6．专家委员会初审（2011年11月1日至11月15日） 
    大赛专家评审委员会初审评审组对通过形式审查的作品依据评审标准进行初审。
    7．终审（2011年11月15日—20日）
    大赛专家评审委员会成立终审评审组对通过初审的作品依据评审标准进行评比，提出拟获奖作品名单，报大赛组委会后进行公示。
    8．公示（2011年11月24日—30日）
    9．颁奖（2011年12月）
    对于公示后无异议的作品进行颁奖。
    六、大赛互动
    1．互动网站：中国科普产业网 www.kpcy.cn；
    2．互动QQ群：详见网站公布；
    3．热线电话：0551-5377951、5377958、5377959。
    七、大赛奖励
（一）优秀科普作品奖
1．特等奖3名，奖金各五万元，颁发获奖证书与奖杯；
2．一等奖10名，奖金各一万元，颁发获奖证书与奖杯；
3．二等奖30名，奖金各五千元，颁发获奖证书；
4．三等奖75名，奖金各两千元，颁发获奖证书；
5．优秀奖300名，颁发获奖证书。
（二）优秀组织奖
为在大赛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高校设立优秀组织奖20名，颁发大赛优秀组织奖证书与奖牌。
    （三）优胜奖
    为在大赛中获奖率排名前5位的高校设立优胜奖，颁发大赛优胜奖证书与奖牌。
    （四）其他奖励和支持
    1．所有通过学校形式审查且通过初审的作品，可作为社会实践学分计入作者档案，并发给入围证书；
    2．获奖人员在毕业时，大赛相关组织单位将根据本单位用人计划对其优先录用，或视情况给予创业扶持。（安徽省科普产品工程研究中心、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科学技术馆、合肥金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寰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科技信息中心等大赛承办单位或支持单位）；
    3．优秀的科普文艺作品、论文将推荐发表或播出并给予相应支持；
    4．优秀的科普产品、设计等，符合成果转化条件的将择优扶持申请专利，形成产品。
